单一来源采购专业人员论证意见
	采购单位
	苍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项目名称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租赁采购项目

	本项目
预算金额
	12.87999万元/年，服务期限2年。

	拟推荐
供应商
	苍溪县鑫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拟推荐
供应商地址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284号

	项目介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与方法》（GA1026-2022）等相关规定，目前我县每年申请摩托车和小型汽车驾驶人考试的人数超过1万余人，为方便人民群众就近考试，根据国务院放管服要求，利用社会化考场，组织实施辖区小型汽车以及摩托车驾驶人各科目考试，对考试合格的发放机动车驾驶证。同时依托社会资源利用现有机动车考试场地及交通安全教育固定场所，规范机动车驾驶人违法记分满分教育和审验等相关警示教育工作，通过实施机动车驾驶人准入制度，从驾驶人源头上加强监管，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保障道路交通畅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计划实施租赁符合规范标准的交通安全教育固定场所。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理由
	1. 苍溪县鑫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汽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对行车教育安全工作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且该公司旗下的考场是我县辖区内唯一一家严格按照GA1029-2022《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及其设施设置规范》建设的标准考场。
2. 苍溪县鑫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的考场布局合理，满足教育和考试等运维管理工作要求，秉持坚持方便群众、服务群众的指导思想，结合运维管理等情况综合考虑，该公司场地是唯一具备本项目承载能力的考场。
3. 苍溪县鑫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企业，创始于2003年，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公司拥有考场用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且场地经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验收合格，提供的服务范围能达到本次招标要求，是苍溪辖区内唯一符合标准的场地。
综上所述，为保障考试的连续性，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租赁采购项目实行单一来源采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因以上原因导致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经专业人员论证，认为能够提供本项目服务的供应商来源具有唯一性,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实施采购。拟定供应商为苍溪县鑫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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